附件4-2

申报序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批准序号：
管 理 人 员 出 国 培 训

项 目 申 请 表

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申请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地区、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年    月  日

国家外国专家局印制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此表中的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管理、行业管理及有特殊工作需要的干部，企业的厂长（经理）、三总师以及在企业职能部门中从事生产、质量、营销、财务等管理岗位上的工作，拟派出进行对口管理培训的人员。

二、此表由申请单位填写，经有出国审批权的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由出国培训归口管理部门报国家外国专家局。
三、地区、部门系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城市、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直属机构。

四、封面的申报序号是归口管理部门汇总表中的序号，由归口管理部门填写。

五、“行业类别”按所发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—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”的大类号码填写。例如，农业种植业单位的项目填01；电子器件制造业企业的项目则填60/61。

六、专家评审栏应经高级技术或高级管理人员认真评审后，签署意见。

七、补充材料请附在申请表后（合订在一起）。
	项 目 名 称
	
	行业类别
	

	拟派出人数
	
	境外时间
	

	国别（地区）
	
	接受单位
	

	派出培训的理由（说明立项的必要性：企业或行业现存与管理有关的关键问题，与发达国家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等）

	出国培训的主要内容、方式，培训计划的初步设想，预期达到的目的、效益：

	接受单位资信情况（背景、规模、有无承办培训的能力、使（领）馆意见等）：


	申请单位业务工作简介
	

	
	项目负责人
	
	电话
	

	拟派人员情况
	人员组成情况（人员情况、单位及层次等）


	经费预算
	        项  别

类 别
	国际旅费
	生活费
	境外培训费
	其他
	合   计

	
	总   金   额
	
	
	
	
	

	
	接受单位资助
	
	
	
	
	

	
	申请单位自筹%
	
	
	
	
	

	
	申 请 资 助%
	
	
	
	
	

	有关专家对项目必要性，可行性评审结论（需请外单位同行专家进行评审）

专家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或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

或 盖 章                   职  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申请单位
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    年    月  日

	出国培训归口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    年    月  日

	有出国审批权的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    年    月  日

	国家外国专家局审批意见
	经办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审核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批准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